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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禁止或暂停环境违法企业参与政府采购, 不但直接打击违法企业的资金流, 且影响其客户群, 还会形成威慑

示范效应, 实为污染防治攻坚战的精准长效政策。 本文分析了国际经验和中国现状, 提出将 “禁止或暂停严重环境

违法企业参与政府采购” 纳入相关法律法规; 发布 《关于禁止或暂停严重环境违法企业向政府提供产品和服务的指

导意见》; 建立 “禁止或暂停参与政府采购的严重环境违法企业信息管理系统”; 设立环保专家参与政府采购评标机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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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污染防治精准施策要从污染企业的市场着手, 因为

这是企业的命脉, 也是痛点。 企业环境违法之所以屡禁

不止, 最根本的原因是市场对这些企业的产品和服务有

需求, 传统污染治理手段很难真正触及企业的 “钱袋

子”。 而政府采购手段可以直接作用于企业的经济利益

和市场, 能够有效抓住企业的 “牛鼻子”, 从根源上预

防或遏制企业环境违法行为, 同时还能产生外溢效应和

示范效应。 由此可见, 禁止或暂停环境违法企业参与政

府采购, 不但直接打击违法企业的资金流, 且影响其客

户群, 还会形成威慑示范效应, 实为污染防治攻坚战的

精准长效政策。 本文在分析关于禁止或暂停严重环境违

法企业参与政府采购的国际经验和中国相关发展现状基

础上, 根据我国国情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1　 我国政府采购政策运用于环境保护的现状和

问题

　 　 我国政府采购规模快速增长, 潜力巨大。 据财政部

数据显示, 我国政府采购规模从 2002 年的 1009 亿元上

升到 2017 年的 3. 2 万亿元, 其中, 2017 年政府采购规

模占 GDP 的比重为 3. 9%。 而据估算, 2008—2012 年

间, 美国、 欧盟年均政府采购额分别约为 1. 7 万亿美元

(11. 6 万亿元人民币)和 1. 6 万亿美元(10. 9 万亿元人民

币), 2012 年美国与欧盟政府采购占 GDP 的比重分别约

为 10. 5%和 12. 66%。
我国在早期就非常重视政府采购在环境保护方面的

政策功能, 如 《政府采购法》 中有关于 “政府采购应

当有助于实现国家保护环境政策目标” 的规定, 《环境

保护法》 也将 “政府采购” 作为保护环境的一项政策

手段, 但都是目标或原则性规定。 主要问题表现在:
一是关于政府采购的规定少且缺乏操作性。 除 《环

境保护法》 中的鼓励性政府采购政策外, 其他环境保护

专项法律中对政府采购的规定均较少, 如 《大气污染防

治法》 中提出 “国家采取财政、 税收、 政府采购等措施

推广应用节能环保型和新能源机动车船、 非道路移动机

械……”, 《关于加强企业环境信用体系建设的指导意

见》 提出 “建议财政部门依法禁止环境失信企业参与

政府采购活动”, 但仅此而已, 缺乏可操作性。 国家发

展改革委等 30 多个部门 2016 年联合发布的 《关于对环

境保护领域失信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人员开展联合惩

戒的合作备忘录》 也只是将 《政府采购法》 等相关法

律政策列出, 并没有具体规定。
二是相关法律规定大多是鼓励性的, 不具有约束性

和强制性。 现有法律规定大多以“应当” “有助于” “鼓

励”“支持”以及“优先”为主, 主要采用正面激励及引导

方式, 不具有强制性和硬约束力。 政策实施上的高度自

主性, 难以保证政策效果的长期性和稳定性。
三是实现政府采购环境保护政策功能的措施仅集中

于产品, 而非企业。 国家主要以产品清单的方式来实现

政府采购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政策功能, 例如发布 《节能

产品政府采购清单》 《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清单》,
但未将企业的环境行为纳入考虑范围。

2　 美国用政府采购手段遏制企业环境违法的经验

美国与绿色采购相关的政策分三类: 第一类对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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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人采购产品有强制性要求, 采购人必须采购具有特

定环境属性的产品; 第二类是鼓励采购人根据自己的

实际情况优先采购具有特定环境属性的产品; 第三类

是当一些供应商因为违反环境法律排放污染物而被限

制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时, 法律要求采购人不得与其签

署政府采购合同。 第一类和第二类是针对产品, 第三

类针对的是供应商, 也就是企业。 本文主要讨论第三

类, 其特点如下。
2. 1　 环境法律中设有专门的政府采购章节和条款

20 世纪 80 年代初, 美国环境法律中开始设立 “联

邦采购” 章节。 《清洁空气法》 第 306 章及 《清洁水

法》 第 508 章 “联邦采购” 均包含 “企业的违法行为

属于屡教不改或者是刑事违法的, 环保局可以禁止该公

司向政府提供产品或服务” 的规定。
《清洁水法》 和 《清洁空气法》 中的 “联邦采购”

章节对禁止或暂停环境违法企业参与联邦政府采购活动

的范围、 期限以及豁免等做出规定(见表 1)。 同时, 分

别要求总统在法令实施 180 天后发布命令, 并由总统在

认为必要的情况下提出实施上述要求的程序、 制裁、 处

罚以及其他类似条款; 要求由总统每年向国会汇报为实

施相关内容所提出的措施, 包括但不限于进展情况及存

在的问题。
表 1　 美国环境法律法规中禁止或暂停规定

法规
禁止或

暂停原因
强制性或

可自由支配
决策者

持续期
和范围

豁免

《清洁空气法》
(42

 

U. S. C. § 7606)
违 反 42

 

U. S. C.
§ 7413(c) 强制性

美国环
保局局长

直至环保局局长确认违反
《清洁空气法》 的行为得以
改正; 政府层面但限于引
起违法的设施

当总统认为其属于美国的
最高利益时可对其进行豁
免, 并通知国会

《清洁水法》
(33

 

U. S. C. § 1368)
违 反 33

 

U. S. C.
§ 1319(c) 强制性

美国环
保局局长

直至环保局局长确认违反
《清洁水法》 的行为得以改
正; 政府层面但仅限于引
起违法的设施

当总统认为其属于美国的
最高利益时可对其进行豁
免, 并通知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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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邦采购条例》 明确了禁止或暂停违法企业参

与政府采购活动的范围和期限。 《联邦采购条例》 第

9. 4 章节 “禁止、 暂停和不合格” 中对禁止和暂停企业

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的原因、 程序、 期限和范围做出了明

确规定。 禁止或暂停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的范围主要是指

合同商、 与合同商有关的任何官员、 主管、 股东、 合伙

人、 雇员或其他个人以及参与到合资或类似组织中的合

同商的欺骗、 犯罪或其他严重的不当行为。 期限方面,
除违反 1988 年 《工作场所禁毒法案》 中的条款为 5 年

以及 《移民和国籍法案》 中的就业条款为 1 年外, 其他

禁止参与政府采购的期限一般为 3 年。 但也有特例, 在

美国环保局执行的相关案例中甚至有限制 10 年以上的。
此外, 做出禁止决定的官方可根据保护政府利益的需要

延长期限或可应合同商的请求、 在其提供的材料的基础

上考虑缩减禁止期限。 暂停参与政府采购活动一般为临

时性的, 当指定的官方机构认为合同商已停止违反相关

法规的行为时, 暂停规定终止。
2. 2　 美国环保局内设专门机构执行禁止或暂停企业参

与政府采购事务

美国环保局在行政与资源管理办公室 ( Office
 

of
 

Administration
 

and
 

Resources
 

Management, 与水、 空气等

办公室并列, 相当于司)下设拨款与禁止办公室( Office
 

of
 

Grants
 

and
 

Debarment), 设有合同官, 专门负责调查、

审理暂停或禁止环境违法企业参与政府采购事务。 合同

官也是美国联邦政府采购评审小组中不可或缺的特殊成

员, 还负责对供应商的履行合同情况进行评价。 监管方

面, 美国环保局与能源部、 农业部等其他行政机构一样

设有监察长。 监察长拥有广泛的调查权, 当监察长对政

府绿色采购的过程或结果有疑问时, 可开展调查。
2. 3　 建立禁止或暂停参与合同商名单系统

为保证 “禁止违法合同商参与政府采购活动” 政

策有效 实 施, 美 国 建 立 了 “ 排 除 成 员 列 表 系 统”
( Excluded

 

Parties
 

List
 

System, EPLS) , 系统中包括当

前被禁止或暂停合同商、 以前被禁止或暂停合同商或

者建议被禁止或暂停合同商名单。 提出禁止或暂停合

同商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的机构长官需在做出除名决定

的 5 个工作日内提交被除名合同商的信息, 并在授予

合同前查核系统以确保不会将合同授予列表系统中的

企业。
破坏环境的供应商会被联邦政府的采购系统制裁。

如果供应商因违反 《清洁空气法》 或 《清洁水法》 被

环保局列入制裁名单, 行政机构将禁止从这些供应商处

采购。 受到制裁的供应商被列在 “排除成员列表系统”
中。 这种制裁是强制性的, 直到供应商的改正行为被环

保局承认为止, 除非总统认为符合 “至高无上的美国利

益” 并通知国会才可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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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将供应商满足环境保护政策功能的能力作为政府

采购履行合同能力审核的考虑因素

除履行合同的能力、 履行合同的意愿之外, 美国还

将供应商满足政策功能方面的能力, 如保护环境方面的

能力, 作为履行合同能力审核的重要考虑因素。 即便供

应商未出现在 “排除成员列表系统” 中, 采购人也可依

据供应商在环境因素上的特定表现而拒绝该供应商参加

政府采购。
案例: 垃圾填埋公司运营违反 《清洁水法》 被禁止

参与政府采购

ACMAR 垃圾填埋公司负责美国亚拉巴马州穆迪市

的垃圾填埋场运营, 负责接收当地的生活垃圾和工业垃

圾。 该垃圾填埋场与最终流向卡哈巴河的大黑溪相邻,
该河是当地居民的饮用水源地。 1990 年 3 月, ACMAR
垃圾填埋公司取得污水排放许可证(NPDES)和固体废物

处置许可证, NPDES 规定不能有渗滤液流入大黑溪,
固体废物处置许可证规定了 50 英亩、 烟斗型的面积

范围。
1998 年 2 月, ACMAR 垃圾填埋场被告自 1993 年 3

月开始有渗滤液流入大黑溪, 因违反 《清洁水法》,
ACMAR 垃圾填埋公司总裁被罚款 1 万美元, 被判刑入

狱 8 个月。 而且 ACMAR 垃圾填埋场还非法扩大填埋范

围到不被允许的地区, 并欺骗填埋客户, 被罚款 180 万

美元, 并被责令制定有效的环境守法计划。
1998 年 7 月, 美国环保局要求立即暂停 ACMAR 垃

圾填埋公司总裁参与政府采购的资格, 而且基于其违反

《清洁水法》 的违法行为提出禁止其 5 年内参与政府采

购。 之后, ACMAR 垃圾填埋公司总裁提起诉讼, 法院

最终维持美国环保局的裁决。

3　 对策建议

3. 1　 将 “禁止或暂停严重环境违法企业参与政府采购”
纳入相关环境法律法规

建议在未来修订的 《水污染防治法》 和 《大气污

染防治法》 中, 分别在各自第三章 “水污染防治的监督

管理” 和 “大气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 中增加条款

“禁止或暂停污染水环境的严重违法企业参与政府采

购” 和 “禁止或暂停污染大气环境的严重违法企业参

与政府采购”。
严重违法企业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是有法律依据的。

《政府采购法》 第二十二条规定, 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

三年内, 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政府采购

法实施条例》 第十九条规定 “ 《政府采购法》 第二十二

条第一款第五项所称重大违法记录, 是指供应商因违法

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 吊销许可证或者

执照、 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 可以参考的是, 国

家税务总局据此制定了 《重大税收违法案件信息公布办

法(试行)》 实施联合惩戒。 所以, 禁止环境违法企业

参加政府采购, 不是没有立法依据, 而是配套政策措施

不完善。
3. 2　 发布 《关于禁止或暂停严重环境违法企业向政府

提供产品和服务的指导意见》
在修法短期难以实现的情况下, 也可以配套制定禁

止或者暂停重大环境违法企业参与政府采购的实施办

法。 建议由生态环境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司

法部等联合出台 《关于禁止或暂停严重环境违法企业向

政府提供产品和服务的指导意见》, 对适用的采购实体

范围、 环境违法或不良行为类型、 禁止或暂停等具体措

施以及各部门职责分工做出具体规定。 此外, 将禁止或

暂停做出区别对待, 要求投标公司或代理商在招投标文

件中提供货物来源以及企业货号。
3. 3　 建立 “禁止或暂停参与政府采购的严重环境违法

企业信息管理系统”
结合环境违法企业 “黑名单” 制度, 建立信息管理

系统, 对触犯刑律的违法企业实施禁止进入政府采购名

单的措施, 并在政府采购网站公布, 接受公众监督。 根

据现有的环境违法者名单、 环境违法企业 “黑名单” 以

及企业环境信用记录等, 提出 “禁止或暂停参与政府采

购的环境违法企业列表”, 并将审核确定的企业纳入信

息管理系统。 对已纳入信息管理系统的企业进行分类管

理和动态管理。 该信息管理系统要和排污许可数据库、
信用联合惩戒系统对接。
3. 4　 推动设立环保专家参与政府采购评标机制

积极推动环保专家进入政府采购评标专家库。 对于

金额较大的 “两高一资” 目录类货物和服务的评标强

制要求必须有环保专家作为评标专家, 对 “禁止或暂停

参与政府采购的严重环境违法企业信息管理系统” 中的

企业、 政府采购项目环境需求、 技术规格中涉及环境内

容以及供应商环境信用等进行严格把关, 变 “最低价

标” 为 “最有利标”。

4　 研究小结

政府采购手段可以直接作用于企业的经济利益和市

场, 能够有效抓住企业的 “牛鼻子”, 从根源上预防或

遏制企业环境违法行为, 同时还能产生外溢效应和示范

效应。 由此可见, 禁止或暂停环境违法企业参与政府采

购, 不但直接打击违法企业的资金流, 且影响其客户

群, 还会形成威慑示范效应, 实为污染攻坚战的精准长

效政策。 本文在分析关于禁止或暂停严重环境违法企业

参与政府采购的国际经验和中国相关发展现状基础上,
根据我国国情提出以下相关政策建议: 一是将 “禁止或

暂停严重环境违法企业参与政府采购” 纳入相关法律法

规; 二是发布 《关于禁止或暂停严重环境违法企业向政

府提供产品和服务的指导意见》; 三是建立 “禁止或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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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参与政府采购的严重环境违法企业信息管理系统”;
四是设立环保专家参与政府采购评标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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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not
 

only
 

directly
 

influence
 

its
 

cash
 

flow
 

and
 

customer
 

base
 

of
 

illegal
 

enterprises, but
 

also
 

form
 

demonstration
 

effect
 

of
 

deterrence
 

through
 

prohibiting
 

or
 

suspending
 

environmental
 

illegal
 

enterprises
 

from
 

participating
 

in
 

government
 

procurement, which
 

is
 

an
 

accurate
 

and
 

long-term
 

policy
 

for
 

the
 

battle
 

of
 

preventing
 

pollu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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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and
 

the
 

status
 

quo
 

of
 

China, this
 

paper
 

proposed
 

four
 

suggestions, including
 

writing
 

the
 

provisions
 

of
 

“banning
 

or
 

suspending
 

serious
 

environmental
 

illegal
 

enterprises
 

from
 

participating
 

in
 

government
 

procurement”
 

into
 

relev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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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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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ban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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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governmental
 

procu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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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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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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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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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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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dding
 

evaluation
 

of
 

government
 

procu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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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举办
第十四期中国环境战略与政策沙龙:

突出精准治污、 科学治污、 依法治污, 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2020 年 3 月 24 日, 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以下简称政研中心)围绕 “突出精准治污、 科学

治污、 依法治污, 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主题举办了第十四期中国环境战略与政策沙龙。 沙龙由政研中心

副主任田春秀主持, 政研中心主任吴舜泽、 党委副书记胡军,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研究室主任、 政研中心副主任

李文强出席会议, 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自发、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宋永会、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土壤

与固废研究所副所长谷庆宝、 浙江省台州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陈宇红、 四川省成都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副院

长谭钦文、 贵州省贵阳市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练川、 桑德村镇环境集团总经理王俊安等研究单位的专

家、 地方及企业的代表参加了会议。
与会专家和代表重点围绕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存在的困难和挑战, 完成污染防治攻坚战目标有哪些需要强

化、 完善的政策措施等方面, 从精准治污、 科学治污、 依法治污的角度提出了具体的工作意见和建议。
吴舜泽主任就沙龙主题谈了体会与思考, 并对会议进行了总结。 他指出, 2020 年是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收官

之年, 要统筹考虑经济社会、 脱贫攻坚、 疫情防控等新情况、 新问题。 精准治污、 科学治污、 依法治污是对生

态环境部门思路、 理念和管理方式的倒逼, 精准治污需要有针对性地逐个解决具体问题, 科学治污要把科研与

实践相打通, 解决科技成果转化问题, 依法治污要严防 “一刀切” 等行为, 依法办事。 他表示, 与会专家与代

表经验丰富, 带来了很好的视角与着力点, 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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